
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全面禁菸場所稽查標準作業流程 

1. 民眾陳情，如 1999 專線、市長信箱、局長信箱。 

2. 新聞媒體報導。 

3. 例行稽查，市府公安聯合稽查、本局例行稽查。 

派員至現場稽查蒐證並於稽查紀錄表做成紀錄。 

全面禁菸場所： 

1.菸害防制法規定室內應全面禁菸場所。 

2.所有出入口處應張貼明顯禁菸標誌。 

3.不得供應與吸菸有關器物。 

4.負責人與現場從業人員負有勸阻場所內違法吸菸者之 

  義務。 

5.不得設置室內吸菸區(室)。 

製表日期：100 年 2 月 8日 

製表人員：黃陳智凱 

判定現場環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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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員複查是否

已改正合格? 

依法開立裁處書並令限期改正，屆期

未改正者，得按次連續處罰。 

依法函文請場所負責人是否針對違規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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